
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覃丹 陈鹏）
“感谢法官， 这 75000 元是我们夫妻的血
汗钱啊！ ”近日，从山东泰安坐硬座火车
千里赶来的高某夫妇， 在汉寿县人民法
院的倾力协调下， 终于全额拿回了被拖
欠已久的劳务报酬。

今年 8 月， 因被执行人方某长期拖
欠高某 75000 元劳务报酬，且多次沟通后
仍未支付， 高某向汉寿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为尽快拿到报酬，高某夫妇不顾路途

遥远，辗转多趟火车来到汉寿，主动请求
法院组织现场协商。 深知异地维权艰难
的二人 ，甚至做好了 “分期收款 、多次往
返”的心理准备，只盼能尽快拿回这笔辛
苦钱。

“不能让群众白跑一趟，更不能让劳
务报酬打了折扣！ ”执行员第一时间了解
到高某夫妇的奔波之苦与急切诉求 ，考
虑到若达成分期履行协议， 申请人不仅
要承担往返路费、误工损失等额外成本，

还可能面临后续款项难以兑现的风险 ，
当即下定决心： 务必一次性为申请人追
回全部案款，最大限度减少其维权成本。
为实现这一目标， 执行员迅速与被执行
人方某取得联系， 一方面耐心细致地释
法明理，阐明支付劳务报酬的法定义务；
另一方面明确告知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的后果。 经过多轮沟通协
调 ， 被执行人方某主动筹集资金 ，将
75000 元案款全部履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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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周萌
通讯员 田明时 黄雷媛

近年来， 汉寿县人民检察院高度重
视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 倾力打造特色
亮点品牌，发挥“五老”余热，以法治力量
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用爱心与真情
点亮迷途少年归航之路， 不断谱写新时
代检察关工委工作动人篇章。

强化组织领导 多方联动大保护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守护保护
未成年人成长， 是我们检察机关义不容
辞的责任。 必须强化领导凝聚合力 ，多
方联动 ， 用最小检察资源实现最大保
护效果 。 ”该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覃业
辉说道。

为切实做好汉寿县未成年人检察业
务集中办理工作， 该院联合 6 个检察部
设立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并成
立了汉寿县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中心 ，
该中心设家庭教育工作室、心理疏导室、
法治教育活动室等。 该院严格落实强制
报告制度，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联合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妇联等多部
门制定《对未成年证人、被害人“一站式”
取证实施办法（试行）》，共同促进妇女儿
童权益保障。 与县教育局联合制定《关于
建立常态化法治教育的意见 》， 不定时
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结合“利剑护蕾”
专项行动工作要求，协助县内调研，向党
委、政府报告本县涉未成年人犯罪情况，
做好未成年人教育培养工作， 得到上级
党委、政府充分肯定，高位推进形成治理
合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2025 年， 汉寿县被选为推进未成年
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法治化改革试点
县之一。 为推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
理工作落地见效， 该院深刻领悟县委精
神，落实县委各责任单位发布的 12 项重
点工作任务 、50 项责任指标以及 130 项
具体措施，并召开党组会会议，细化改革
措施 ，于 4 月 30 日制发了 《汉寿县人民
检察院推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
作法治化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方案中明
确本院各职能部门职责， 协同发力聚焦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

发挥“五老”作用 法治宣传入人心

近年来 ，该院注重发挥 “五老 ”在关
心下一代工作中的作用， 助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成立“五老”工作室，先后组织
10 多名离 、退休干部 ，以及老党员、老检

察官等参与此项工作。
年过七旬的原副检察长陈敬国等

“五老”工作室成员，长期深入全县学校、
社区、村组开展法治教育宣传，打造未成
年人检察“最美名片”。 5 年来，开展“法治
进校园”活动 80 余场，受众万余人。 结合
未成年人自身特点，他们通过编排情景
剧 、 小品等方式 ， 以案释法 、 以法论
事 ，发放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等宣传资料 3800 余份，让学生
们在互动中学习法律知识 ，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

该院联合汉寿县龙阳中学建成 “汉
寿县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 ”。 基地内
的设施配以文字、 图片、 实物等多种载
体 ，针对校园欺凌 、性侵 、禁毒等社会热
点问题，打造警示教育主题篇章，让青少
年沉浸式趣味互动体验。 引用最高检发
布的多起典型案例， 让学生更直观地了
解违法犯罪行为。 今年以来，已在法治教
育基地多次组织学生及家长参观学习 。
家长刘大伯感慨地说：“参观让我们很受
触动，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感谢县检察
院提供这么有意义的教育机会！ ”

延伸办案触角 彰显检察温度

在办理涉罪未成年人案件中， 该院
严格执行特殊程序， 把法治教育贯穿始
终。 通过回访帮教、司法救助、心理辅导
等方式 ，延伸办案触角 ，温暖未成年人 。
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中， 落实

“一号检察建议 ”要求 ，突出加强对未成
年人的特殊保护， 并强化与相关部门的
配合协作。

未成年人陈某， 在某天遭遇了性侵
害。 案发后，她经常做噩梦，并将自己封
闭起来 ，变得沉默寡言 ，抗拒与人交往 ，
甚至连学也不去上了。 了解情况后，该院
多次联系专业心理咨询师为这位女学生
进行心理疏导， 一点点帮她驱散内心的
阴霾。 考虑到后续心理治疗的需求，以及
其家庭困难的现状， 检察院依法为她申
请了司法救助金 2 万元， 给这个受伤的
女孩送去温暖与希望。 后来，陈某逐渐敞
开心扉，开始认真面对学习和生活。 2021
年以来， 该院帮助受到侵害或因案致贫
的未成年人，申请发放司法救助金 20 余
万元，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疏
导 80 余次， 帮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100
余次。

近年来， 该院适时引入专业的社会
力量， 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咨询和家
庭教育指导，坚持做到“每案必帮 ”。 对
不予逮捕的涉案未成年人， 开展定期帮
教；对不予起诉的涉案未成年人，采取持
续跟踪帮教；对涉案未成年人家庭，开展
法治教育座谈会、家庭课堂。

汉寿县检察院关工委负责人汤宇帆
表示：“今后， 我们将持续立足未成年人
成长需要，加强未检品牌建设，加强未成
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让每一个未成
年人在法治晴空下健康茁壮成长。 ”

湖 南 法 治 报 讯
（ 全 媒 体 见 习 记 者
周 萌 通 讯 员 刘 定
朋 付曼丽 ）近日 ，常
德市公安局 武陵 分
局永安派出 所依 托
综合指挥室， 深化大
数据赋能实战，持续加
大对盗抢骗等侵财类
违法犯罪的 打 击 力
度 。 仅用 24 小时便
成功破获一起 “拉车
门 ”盗窃案 ，抓获两
名嫌疑人并 为 群众
追回全部被 盗 现金
6000 元，还获赠致谢
锦旗一面。

“警官 ，我 放 在
车里的 6000 元不见
了……” 这天上午 9
时 ，市民李先生匆匆
走进永安派 出 所值
班室 ，焦急地向民警
讲述自己的遭遇。 原
来，李先生将 6000 元
现金存放在汽 车 主
驾驶位的中控区内 ，
前一天 21 时 ， 他将
车停放在永 安 街道
甘露寺社区 竹 山巷
后回家休息。 次日早

上 8 时许， 李先生准备驾车外
出时， 发现车内物品有明显翻
动痕迹，仔细一查，中控内的现
金已不翼而飞。

接报后，民警迅速出警，开
展现场勘查与周边走访， 同步
调取自前日 21 时至次日上午 9
时，案发地周边的监控视频。 尽
管夜间画面模糊、 摄像头距离
较远，侦查条件并不理想，但民
警并未放弃，逐帧反复查看，终
于发现了线索 。 凌晨 3 时 57
分， 两个模糊的身影进入监控
画面： 一人从副驾车窗伸手入
内打开车门， 另一人则在旁望
风，几分钟后二人迅速逃离。 这
一关键线索成为案件突破口 。
综合指挥室充分发挥 “智慧大
脑”作用，依托天网系统沿路追
踪嫌疑人轨迹。 尽管两人在沅
安路分头行动， 民警仍坚持分
头视频追踪， 经过 6 个多小时
持续努力， 最终锁定其活动区
域。

派出所立即部署三组警力
同步行动： 一组在指挥室实时
视频支撑， 另外两组前往嫌疑
人出没区域蹲守。 民警连夜作
战、 不畏疲劳， 坚守近 4 小时
后，两名嫌疑人终于现身。 三组
警力协同配合 ， 于次日上午 9
时、10 时，分别在武陵区某出租
房内将犯罪嫌疑人谭某、 龚某
林一举抓获。

经现场口头传唤并审讯 ，
在确凿证据面前， 二人对在甘
露寺社区竹山巷以“拉车门”方
式盗窃车内 6000 元现金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了解，两名
嫌疑人均有盗窃前科。

目前，谭某、龚某林已被公
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检察干警深入校园为学生发放法治宣传资料。

汉寿法院高效化解异地劳务报酬纠纷

法治有力量 呵护未成年
———汉寿县检察院关心下一代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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